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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上適時透過補充大量國考歷屆試題並逐步帶領考生解題的方式，培養考

生對於爭點的敏銳程度與將抽象概念化為具體文字能力，以利臨場考試能披

荊斬棘殺敵無數。 

◎最新課程請點閱高點法律網 lawyer.get.com.tw

 

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罰（刑法第 12 條）。此為過失犯就檢驗架構

而言，行為人之行為非故意，則必須退而檢討過失犯成立「可能」。亦即，並

非行為非故意即為過失，尚必須透過過失犯各項要件檢驗後，方能確認
註1。 

刑法過失犯，以行為違反注意義務，或結果的預見可能性，作為要件，

學說上稱為「行為不法」，另所發生的結果原屬可以避免者，為「結果不法」。

又此二者間，必須具有關聯性，才能成立犯罪；若僅具行為不法，而結果的

發生卻不可避免時，因欠缺結果不法，尚不構成過失犯。即令新近採客觀歸

責理論者，也認為此種行為人，雖然製造了法所不容許的風險，但實際上所

發生的結果，既然本屬不可避免，仍應認其並未實現該不法風險，客觀上不

能加以歸責，無以過失犯罪責，相繩餘地（105 台上 182 決）。 

第一項 過失犯審查架構 

根據筆者教學經驗，在實例題審查架構中，對於考生而言最為頭痛的前

三名一定有過失犯。其實，就過失犯審查架構而言，有傳統模式及客觀

歸責模式二種，只要理解其中由來，過失犯的審查便能迎刃而解： 

第一款 傳統模式 

所謂傳統模式，係指過失犯的檢驗除了在構成要件中討論客觀注意

                                                 
註1例如：遵守交通規則的大客車司機甲因乙闖紅燈，正面撞上甲駕駛之大客車，乙死。

此時，甲對於乙之死亡雖無故意，不構成故意殺人既遂罪；另可主張「信賴原則」，

而不成立過失致死罪。詳見：林東茂，〈過失犯罪〉，《法學講座》，第 13 期，2003
年 1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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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違反、客觀預見可能性及客觀結果避免可能性外，尚必須在罪

責階層中討論主觀注意義務違反、主觀預見可能性及主觀結果避免

可能性。所謂的客觀，係指以「一般理性、謹慎、小心之人」為標

準；至於主觀，則指以「行為人個人」有無充足的知識與能力為標

準。此種以目的行為論為基礎而建構的「複合式過失概念」區分過

失犯的不法（一般化）與罪責（個別化）的雙重階段審查
註2。 

第二款 客觀歸責模式 

其次，就客觀歸責模式而言，其認為客觀歸責的檢討，已吸收傳統

過失論的判斷基準。亦即，傳統過失犯的判斷重點在於「注意義務

的違反
註3」，而行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已被客觀歸責理論概念取代

註

4。因此，一旦於客觀構成要件層次通過客觀歸責的檢驗，至少必須

推定該當「過失」的構成要件。也就是，審查重心已移轉到客觀構

成要件階層，必須先檢討行為人行為是否出於故意；若非出於故意，

且該行為已通過客觀歸責的檢驗，則確定是過失。亦即，只要在客

觀構成要件階層討論客觀歸責即可，無庸於主觀構成要件重覆討論

行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過失。至於有認識過失與無認識過失，則係

                                                 
註2許恒達，〈「超越承擔過失」的刑法歸責〉，《東吳法律學報》，20 卷 2 期，2008
年 10 月，頁 102。 

註3社會上任何活動都存有風險，若行為人對其行為具有實現構成要件結果的認知，即

具有結果預見義務（內在注意義務），既然行為人得已預見結果可能發生，則其應

採取避免結果發生之措施，進而產生結果迴避義務（外在注意義務）。因此，要求

行為人必須遵守內在與外在注意義務的前提必須是理性、謹慎一般人在相同情況亦

得注意及避免危險或實害發生，此即客觀的注意義務。至於行為人有無違反該客觀

的注意義務，則須藉日常生活經驗想像的客觀預見可能及客觀結果避免可能為斷。

亦即，若行為人之行為違反客觀注意義務，則其行為具有「行為不法」，必須進一

步討論結果的發生，對於行為人而言，是否具有客觀預見可能性及客觀避免可能性，

若肯定，則具有「結果不法」而滿足過失犯之構成要件。因此，倘行為人之行為係

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而具有行為不法，然對該行為人而言，客觀上並無法預見及避免

危險或實害的發生，則仍不該當過失犯之構成要件。 
註4以林東茂教授書上舉例而言，甲邀約女友乙大樓下見面，結果乙被大樓墜落物砸死。

以傳統過失犯檢驗，甲對於乙被墜落物砸死並無客觀預見可能、客觀避免可能及客

觀注意可能；然而上開檢驗則可以被客觀歸責理論中甲並無「製造法所不容許」的

風險取代。亦即，甲約乙至大樓下見面，因無法預見墜落物，等同於並未製造法所

不容許的風險，因此不該當過失犯之構成要件。詳見：林東茂，《刑法綜覽》，一

品，2012 年，頁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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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刑問題而已
註5。 

其實，故意既遂犯章節提及客觀歸責的檢驗，都可以應用在過失犯

的檢驗中。舉例而言，就行為可主張信賴原則，該行為並非「法所

不容許風險」，結果之發生，不可歸責於行為人之行為。以汽車駕駛

人為例，因可信賴其他參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且衡諸

日常生活經驗及一般合理駕駛人之注意能力，已為必要之注意，並

已採取適當之措施，或縱未採取適當之措施，仍無法避免交通事故

之發生時，該汽車駕駛人對於信賴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乃卻違規

之行為，自無預防之義務，故依該項規定，難謂該汽車駕駛人即有

能注意而不注意之過失，而令負過失之責任（臺高院 99 交上訴 109

決）。 

【體系圖表】 

 

 

                                                 
註5林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14 年，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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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構成要件 

以下針對傳統模式的過失犯為構成要件、違法性及罪責的解說： 

第一款 行為不法：客觀注意義務違反 

按行為人之「客觀注意違反」，為刑法過失犯之要素之一，所謂具

備該客觀注意義務，係指一個具有良知及理智並小心謹慎之人，處

在與行為人同一之具體情狀下，所應保持之注意標準，在一些具備

高度危險性之活動，通常有成文或不成文之注意規則，惟社會活動

甚多，原無從逐一規範，是過失犯罪不以是否有注意規則之違反為

唯一之判斷標準（臺高院 103 上訴 3237 決）。 

(一)來源 

按注意義務之本身，係客觀之概念，其義務之有無，應就法

律、契約、習慣、法理上所發生之義務決定之，且應包括日常

生活上應尊重他人之法益，並注意不侵犯他人法益之一切義

務。例如：醫師之注意義務，醫療行為係其業務，而以醫療行為

之高度專業性，綜合其注意義務之來源包含：(1)法令或契約之明

文規定；(2)醫療機構之內部規則、服務規定、習慣、條理及經驗

法則；(3)依吾人尊重他人法益應為之一切注意義務；(4)其他特殊

依據，如：醫療文獻、醫療水準及醫療裁量等。 

(二)類型 

歸納後可得刑法上之注意義務類型可分為「危險結果預見義務」

與「危險結果迴避義務」二種。 

1.客觀危險結果預見義務 

所謂「危險結果預見義務」，係指「行為人應預見其行為有可能

導致構成要件實現之義務註6」，若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不注意，而無認知構成要件結果可能實現，則此種類型被稱

為「無認識過失」。 

必須注意的是：「危險結果預見義務」係建立在行為人對於危險

結果具有「客觀預見可能性」，若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無法預

見危險結果可能發生，則不得要求行為人具有預見義務，自然

也不屬於違反注意義務而構成過失犯。 

                                                 
註6林書楷，《刑法總則》，五南，2014 年，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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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醫療行為為例，應係以一般醫師之醫學知識為判斷標準，如

得為預見而不預見，以致不採取或避免某些治療行為所致病患

受傷或死亡情形發生，即屬違反此一注意義務。 

2.客觀危險結果迴避義務 

所謂「客觀危險結果迴避義務」，係指「行為人預見其行為有導

致構成要件實現之危險後，應採取迴避措施將危險限制在可容

許之範圍內的一種義務
註7」，若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

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怠於履行其對於危險結果之迴

避義務，則屬於「有認識過失」類型。必須注意的是：若該危

險結果屬於客觀無迴避可能性時，則不存在違反注意義務，自

亦不成立過失犯。 

以醫療行為為例，所謂危險結果迴避義務，係指醫師就依其醫

學知識可得知所實施醫療行為可能產生之危險結果，應予迴

避，如不予迴避或捨棄，即屬違背迴避義務，例如：醫師對某

一醫療行為，明知不具備該技術而遽予實施者。但危險結果迴

避係以危險結果係有迴避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醫師已保持必要

之注意，結果仍發生，自不能以此歸責醫師，亦即著眼於人體

反應之不確定性，對於超逾一般正常醫療行為所得預見之身體

反應所致之危險結果，係屬無從預見且無法避免之危險。準

此，醫療上之注意義務既有危險結果預見與危險結果迴避之區

分，則應注意之事項與得注意之能力即有不同，則在判斷醫師

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時，自應先探究其所應盡注意義務之種類

（臺高院高雄分院 101 醫上易 1 決）。 

3.客觀注意義務之界限－容許風險 

現代社會生活從事任何行為皆有風險，若行為人之行為雖製造

具有法律上重要性之風險，然該風險係屬於刑罰無須介入且可

被社會允許之風險時，則行為人從事合乎容許風險的行為時，

該行為並無違反注意義務而不成立過失犯註8。也就是，容許風

                                                 
註7林書楷，《刑法總則》，五南，2014 年，頁 418。 
註8林東茂，〈信賴原則的適用範疇與界限〉，《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11 期，1996
年 12 月，頁 132；古承宗，〈刑事交通事件中的容許風險與信賴原則〉，《月旦法

學雜誌》，第 193 期，2011 年 6 月，頁 42；林書楷，《刑法總則》，五南，2014
年，頁 419-420；王皇玉，《刑法總則》，新學林，2014 年，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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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行為，構成客觀注意義務之界限。而容許風險最常被舉的

例子是：信賴原則。 

析言之，刑法信賴原則之免責理由，在於行為人之行為對於社

會有益且不可或缺，故在刑法歸責原理上，對於因此所造成之

法益侵害結果，在一定範圍內予以免責，以交通事故為例，倘

參與交通行為之駕駛人，自己已遵守交通規則並盡應有之注

意，其有權信賴相對人亦會遵守交通規則及盡應有之注意，因

為現代社會生活之前提是社會分工，故參與社會容許風險之活

動時，必須有一個合理而有效之義務分配，始符合分配正義之

法理，故在需要社會分工之交通活動上，社會一般人均已知悉

駕駛或搭乘交通工具之行為可能會造成生命、身體或財產法益

受侵害之風險，然因為此種交通活動對於社會有益且不可或

缺，故仍容許此活動之存在及運行，並且信賴他人亦會為適當

行為，如此才能提昇交通工具效能以促進交通快捷迅速，並兼

顧維護交通秩序以保障公眾行的安全，是已遵守交通規則並盡

應有注意之行為人不必過度擔心他人之行為，除非相對人係緊

急避難或欠缺期待可能性等可以免責之情形（蓋此時之相對人

已不是「非理性」），否則沒有違規犯錯之理性行為人有權不向

「非理性」行為人讓步，俾符合分配正義之社會分工要求。是

汽車駕駛人如已遵守交通規則且為必要之注意，縱有死傷結果

之發生，其行為仍難認有過失可言（臺高院 104 交上易 381 決）。 

又例如：甲駕駛救護車闖紅燈撞死乙，駕駛救護車行為乃符合

社會常情下之「容許風險」行為，救護車駕駛分秒必爭，在「客

觀歸責理論」中「容許風險」與「信賴原則」的理論下，應減

輕其過失責任之認定（104 台上 1447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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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普考政風】 

甲是某縣政府消防局某分隊消防隊員，某日甲駕駛救護車載送病患就

醫，在市區十字路口要通過紅燈時，甲雖已經開警示燈與鳴警笛，但直

行的機車騎車騎士乙完全沒有迴避，因而撞上救護車的右車身，送醫傷

重不治。甲主張救護車有優先路權，不必等待前方車輛避讓後才前進。

試分析甲是否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 

【答題關鍵】 

甲上開行為是否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涉及容許風險（信賴原則），構成

注意義務之界限。 

第二款 結果不法：行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 

按過失犯之成立，除行為人有違反客觀注意義務之過失行為外，尚

須過失行為與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行為人對於結果之發

生，有預見可能性及結果迴避可能性，始足當之。倘過失行為與結

果間不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或結果之發生，欠缺預見可能性或迴避

可能性，均無成立過失犯之餘地。 

在過失犯的結果不法裡，其與故意犯相同，均要判斷「結果原因」

與「結果歸責」。而就「結果歸責」而言，使用「客觀歸責」判斷者，

確立行為人違反客觀注意義務後，即屬於製造法不容許風險行為，

而就「風險是否實現在構成要件效力範圍內」，則屬於「結果不法」

層次問題。 

第三項 違法性 

過失行為仍有主張阻卻違法性之可能，主要涉及：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

得被害人承諾。 

第一款 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 

於故意作為既遂犯中，討論阻卻違法事由時，以正當防衛為例，除

客觀上必須存在防衛情狀外，主張防衛者主觀上也必須存在有正當

防衛之意思，方能主張正當防衛。惟有疑問者在於，行為人得否基

於「過失行為」，主張正當防衛。亦即，行為人主觀上欠缺防衛意思。

是否仍得主張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事由？ 

主張「防衛意思必要說」者（多數學說），認為不論於故意犯或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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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阻卻違法事由中，客觀上除必須存在阻卻違法事由情狀外，行

為人主觀上亦必須存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意思，否則不得主張阻卻違

法事由
註9。 

至於行為人之過失行為，得否主張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主要可以

分為下面兩種情況討論： 

(一)過失行為主張阻卻違法 
 

【102 公務員升等廉政】 

甲到某家金飾店，表示要購買項鍊。甲挑了幾款在手上把玩，當著

店家 A 的面，趁其不注意時拔腿就跑。然而，跑出店門口沒幾步，

就被騎腳踏車路過的乙不小心撞到，甲應聲倒地，手臂擦傷及腳踝

扭傷，並被隨後趕到的 A 與其他路人合力制伏。試問甲與乙各犯何

罪？ 

【答題關鍵】 

一、甲拿走項鍊行為，涉及：竊盜罪（§320）、搶奪罪（§325）、詐欺

罪（§339）之區分。 

二、乙撞傷甲之行為，是否構成過失傷害罪（§284），涉及「過失行

為得否主張正當防衛」問題，分述如下： 

1.不得主張阻卻違法 

通說認為阻卻違法事由成立之要件，同時包含客觀要件（阻卻

違法情狀）及主觀要件（主張阻卻違法事由之意思），若行為

人主觀上欠缺主張阻卻違法事由之意思，則不得阻卻違法。 

2.法律效果 

通說見解認為，此時應採取「類似」「偶然避難」處理方式，

採取「未遂說」。所謂「未遂說」，係指行為人主觀上雖存在「行

為不法」，但其「結果不法」因為客觀上有救助法益行為存在，

該結果不法已被抵消而不存在，僅剩下「行為不法」，此時與

「未遂犯」僅剩「行為不法」論罪結構相同，應成立「未遂犯」
註10。 

                                                 
註9林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14 年，頁 521；林東茂，《刑法綜覽》，一品，

2015 年，頁 1-209；王皇玉，《刑法總則》，新學林，2014 年，頁 498；柯耀程，

《刑法釋論Ｉ》，一品，2014 年，頁 371。 
註10王皇玉，《刑法總則》，新學林，2014 年，頁 498；林鈺雄，《新刑法總則》，元

照，2014 年，頁 522；蔡聖偉，《刑法案例解析方法論》，元照，2014 年，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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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卻違法行為附隨過失結果 

倘客觀上存在阻卻違法事由情狀（例如：正當防衛），主觀上行

為人亦存在阻卻違法之意思；惟倘行為人為阻卻違法事由行為時

（正當防衛行為），不慎發生過失結果，是否得主張阻卻違法事

由進而阻卻違法？ 

1.得阻卻違法 

學說上認為，既然行為人基於故意行為所為之正當防衛行為，

得以阻卻違法，基於「舉輕以明重
註11」及「故意犯與過失犯不

法性的高低層級關係
註12」，過失犯自然也可以主張正當防衛阻

卻違法。 

2.不得阻卻違法 

有認為必須就個案具體判斷，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等阻卻違法事

由之要件，不得一概認為所有「附隨過失結果」均得阻卻違法，

亦有成立防衛過當之可能。 
 

【101 律師】 

甲為 A 公司離職員工，對老闆懷恨在心，想以放火方式報復。甲找

上乙幫忙放火，兩人約定事成之後，甲將給付酬勞二萬元。某日晚

間 11 時許，乙提汽油桶去 A 公司旁的廠房放火，乙把汽油潑灑於

廠房牆上，用打火機點火，因為太緊張，一直無法引燃汽油，此時

剛好保全人員丙巡邏經過，乙擔心被發現，遂作罷而離去。事隔三

日，乙再度於深夜提汽油桶要去放火，這次乙看到廠房旁堆了木材，

打算將汽油潑灑於木材上，但汽油才剛潑灑一半，立即被丙發現。

丙出聲制止並徒手朝乙的背部與頸椎毆打數拳，乙被打後摔倒在

地，因頸椎被毆而傷及脊髓神經，導致下肢癱瘓。試問： 

（一）甲、乙之刑責為何？（20 分） 

（二）丙之刑責為何？（10 分） 

【答題關鍵】 

丙毆傷乙致下肢癱瘓行為，是否構成傷害致重傷罪（§277II），涉及「阻

卻違法行為附隨過失結果」得否主張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1.多數學說採取肯定見解：「舉輕以明重」、「故意犯與過失犯不法性的

高低層級關係」。 

                                                 
註11王皇玉，《刑法總則》，新學林，2014 年，頁 497。 
註12林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14 年，頁 5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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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惟有學者認為：客觀上行為人縱使具備正當防衛情狀，惟仍必須就

防衛行為是否具有必要性而為審酌
註13，因此丙朝乙頸椎毆打行為，

並非屬於排除不法侵害具有必要性行為，蓋頸椎是人體內含許多神

經重要部位，毆打頸椎非必要行為，防衛行為欠缺必要性，而有成

立防衛過當可能。 
 

【96 公務員升等法制】 

甲為消防隊員，某日於火場救災時，因屋樑被火燒斷掉落，甲為避

免被該屋樑壓斃，急忙往旁跳開，致撞及另一消防隊員乙，致乙身

受重傷。試問甲應否負何刑責？ 

【答題關鍵】 

甲不慎撞乙致重傷行為，是否構成過失重傷罪（§284I 後），涉及「阻

卻違法行為附隨過失結果」得否主張緊急避難阻卻違法？多數學說採

肯定看法；惟亦有採否定看法者認為，必須審酌避難行為是否具有必

要性，進而有避難過當可能。 

第二款 得被害人承諾 

於過失犯中，行為人亦得主張「得被害人承諾」阻卻違法。然而，

同時也可能涉及到客觀歸責層次中「容許風險」的問題。 
 

【案例】 

甲與乙二人一同參加羽球雙打比賽，甲於比賽中不慎球拍打到乙致

輕傷。 

【答題關鍵】 

甲不慎打傷乙之行為，是否構成過失傷害罪（§284I）涉及下列問題： 

1.「容許風險」：運動比賽是否屬於容許風險？若肯定，則阻卻構成要

件。 

2.「得被害人承諾」：乙自願參與羽球比賽，已知悉有受傷可能，可認

為承諾放棄一定身體法益，得主張「得被害人承諾」阻卻違法。 

                                                 
註13林書楷，《刑法總則》，五南，2014 年，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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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罪責 

第一款 主觀注意義務違反 

注意義務，得分為客觀注意義務，與主觀注意義務 2 種。客觀的注

意義務，乃係因其在社會生活上未盡必要之注意，此項注意義務之

有無，一般係依法令、規則、情節及本身關係定之。實例上並以善

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為應注意之標準。行為人之過失行為，雖違

反客觀的注意義務，致發生一定之結果，如其結果並無預見無避免

之可能，仍不能令其負過失責任。是必行為人對於因過失行為所發

生之結果，既可預見，且得採取適當措施，以避免其發生，即所謂

具有主觀預見可能性及避免可能性，竟未預見，以未避免，始應負

過失責任，稱之為違反主觀的注意義務。此項主觀的注意義務，是

否違反，實例上亦以善良保管人之注意能力為其能注意之標準（臺

高院臺南分院 98 交上易 160 決）。 

第二款 超越承擔過失 

所謂超越承擔的過失，係指行為人欠缺為特定行為所需之知識與能

力，竟敢為該特定行為，即可能構成超越承擔過失。通常，超越承

擔的過失都會在過失犯的「罪責」層次檢驗，亦即行為人因其行為

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而具有行為不法後，亦具有因果關係，而具有結

果不法；另於罪責階層中，若行為人的行為超出其主觀預見可能性，

則屬於超越承擔的過失。以「超越承擔罪責」稱之，似乎更貼切。 

然而，在超越承擔過失案例中，例如：建築工人甲負擔過重的鋼筋

上鷹架工作，後因體力不支鋼筋掉落砸傷路人註14。以過失犯的雙重

階段審查模式觀之，於構成要件中，任何搬鋼筋上鷹架之人皆負有

不讓鋼筋掉落的客觀注意義務；惟於罪責層次，甲個人體力不支致

鋼筋掉落，依甲個人能力觀之，本來就欠缺搬運過重鋼筋的能力，

甲欠缺主觀注意能力，而阻卻罪責。這樣的結論是否怪怪的？行為

人即無庸超越自己能力承擔範圍所導致的結果負責嗎？德國法上有

「犯行前置說」及「負面法效說」，以解決上開缺失。 

 

                                                 
註14以下論述參考自：許恒達，〈「超越承擔過失」的刑法歸責〉，《東吳法律學報》，

20 卷 2 期，2008 年 10 月，頁 10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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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行前置說 

首先，犯行前置說者將判斷重點擺在行為人「開始」為超越其承

擔範圍之行為時，其即負有放棄危險行為之不作為義務，一旦行

為人未放棄該危險行為而開始為之時，則開始實施行為已構成不

作為義務違反，實現過失犯之構成要件。另於罪責層次，因行為

人於開始實施危險行為時，個人本來即有能力避免為超越承擔範

圍之行為，主觀上已得以預見及避免結果發生，因而具有過失犯

之罪責。惟有認為其將行為罪責認定時點前置於前階段行為，不

僅未遵守行為與罪責同時存在原則，亦極度前置法益侵害危險時

點，而遭受批評
註15。 

(二)負面法效說 

其次，負面法效說者認為，行為人開始為超越其承擔範圍之行為

時，只是一個可非難的前行為，單獨觀察並無意義，必須結合後

階段行為人能力缺陷的行為，係可歸責於行為人前階段超越承擔

行為所致，該行為人則不得主張欠缺過失罪責之效果。 

第五項 加重結果犯 

加重結果犯係指行為人就故意實行之基本犯罪行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

可能預見將發生一定之結果，但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見，致發生該加重

之結果而言（99 台上 2964 決）。 

論加重結果犯之責任，須先審認該基本構成要件之行為，與加重結果之

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構成要件該當性問題），而後始能論其對加重結

果之發生能否預見，以資決定。否則，行為與加重結果間，如無因果關

係之存在，乃係偶然的加重結果犯，縱對加重結果之發生可能預見，仍

不能使行為人負加重責任，如無預見可能性存在，縱加重結果係由行為

人之行為所引發，即加重結果之發生與行為人之行為間具有因果關係，

亦不能使行為人負加重結果部份之責任。 

其中，相當於基本構成要件行為與加重結果間之聯結及程度，最高法院

向採相當因果關係理論，即依經驗法則，綜合行為當時所存在之一切事

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行為之同

                                                 
註15許恒達，〈「超越承擔過失」的刑法歸責〉，《東吳法律學報》，20 卷 2 期，2008

年 10 月，頁 1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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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行為

與結果即有相當因果關係。因此，依事後之立場，客觀的審查行為當時

之具體事實，認其行為確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者，該行為即有原因力，

至行為與行為後之條件相結合始發生結果者，應就行為時所存在之事

實，客觀的加以觀察，如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則行為與行為後所生之條

件，即有相當聯絡，該行為不失為發生結果之原因（97 台上 3104 決）。 
 


